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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水电土建工程施工合同条件 

（电力工业部 水利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7 年 9 月 5 日

发布 电办[1997]359 号） 

为加强水利水电建设市场的管理，提高招投标工作和合同管

理的规范化水平，切实保障发、承包双方的合法权益，确保水利

水电工程的建设管理和工程招投标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健康有序

地进行，特制定颁发《水利水电土建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以下简称

《合同条件》），并作如下规定： 

一、凡列入国家或地方建设计划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土建工程

应使用本《合同条件》。小型水利水电土建工程可参照使用。 

二、《合同条件》分为“通用合同条款”和“专用合同条款”

两部分。“通用合同条款”应全文引用，“专用合同条款”则应

按其条款编号和内容，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补充。 

三、除本《合同条件》的“专用合同条款”中所列编号的条

款外，“通用合同条款”中的条款内容不得更动。若确因本《合

同条件》未能涵盖的情况或工程的特殊条件需要变更其内容时，

应按工程管理的隶属关系报送电力工业部、水利部、国家工商行

政管理局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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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各水利水电土建工程的项目法人单位（以下称发包方）

在编制招标文件的技术条款和其他文件时，应注意与本《合同条

件》相衔接并不违反《合同条件》中公正公平的原则。 

五、水利水电土建工程的建设管理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全面推

行建设监理制，发包方应委托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

承担监理工作。监理单位应在发包方授权范围内严格按本《合同

条件》的规定公正地履行其职责。 

六、根据我国当前水利水电施工企业普遍存在的流动资金不

足的现状，为确保工程按合同计划顺利开工建设，发包方应按本

《合同条件》的规定及时拨付工程预付款，不得要求或变相要求

承包方带资承建。 

工程预付款的额度应由发包方在工程招标时通过编制工程的

施工规划和资金流予以科学测定。其预付款总金额应为合同总价

的 10％～20％，第一次预付款金额应不小于预付款总金额的

50％。 

七、工程所需的材料和施工设备原则上应由承包方负责采购、

验收、运输和保管。今后为避免材料供应方面的责任交叉而导致

合同管理的复杂性，不直由发包方自行采购材料后向承包方供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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